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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德衡证见意见（2024）第00018号

致：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接受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田军律师、张霞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两网公

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验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股东

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

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

承担相应的责任。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

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有关副本材料

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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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

所律师同意贵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材料一并向公众披

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对事实的了解以及对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席了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2024年 5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决定于 2024年 6月 13日 14:50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2024年 5月 24日，公司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了《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召开的时

间、地点及审议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现场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6月 13日下午 14:50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东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3.网络投票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4年 6月 11日 15:00—2024年 6月 13日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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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

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9人，代表股份 318,395,94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6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6人，代表股份 265,355,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6.3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13人,代表股份 53,040,10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2024年 6月 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 3%以上股份的股东李世跃等书面提交的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关于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即

在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交易的股份)的议案》《罢免徐传钰山东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增选中小股东代表担任董事一名的议案》。

2024年 6月 3日，公司董事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公告了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经审核，公司

董事会同意将股东李世跃等提出的以上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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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就《通知》及临时提案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取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监票人、计票人和本所律师共同监票和计票，并当

场宣布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8,636,0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7%；反对股数 49,285,8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8%；弃权股数

474,1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8,636,0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7%；反对股数 48,982,3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38%；弃权股数

603,3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未明示表决权股数 17430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 《2023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9,260,227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57%；反对股数 48,439,39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1%；弃权股数

696,32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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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8,036,4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8%；反对股数 49,637,6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弃权股数

721,9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8,074,8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0%；反对股数 49,750,4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3%；弃权股数

570,7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8,339,1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8%；反对股数 49,390,3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1%；弃权股数

666,5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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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260,195,53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2%；反对股数 49,882,4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7%；弃权股数

8,318,00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1%。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8. 《关于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即在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

及退市公司”板块交易的股份)的议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58,788,1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6%；

反对股数 259,607,83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4%；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9. 《罢免徐传钰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50,831,2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6%；

反对股数 266,986,13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5%；弃权股数 578,6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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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增选中小股东代表担任董事一名的议案》

表决情况：普通股同意股数 50,699,51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

反对股数 258,628,13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4%；弃权股数 8,068,3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第 5项至第 10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5.2022年度

利润分配方

案

8,865,000 2.78% 50,148,412 15.75% 570,700 0.18%

6.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129,300 2.87% 49,788,312 15.64% 666,500 0.21%

7.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985,700 0.31% 50,280,412 15.79% 8,318,000 2.61%

8.关于以集

合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

司部分股份

(即在中小

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两
网及退市公

司”板块交

易的股份)
的议案

59,186,112 18.59% 398,000 0.13% 0 0%

9.罢免徐传

钰山东航空
51,229,212 16.10% 7,776,300 2.44% 578,60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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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职务

的议案

10.增选中

小股东代表

担任董事一

名的议案

51,097,512 16.05% 418,300 0.13% 8,068,300 2.5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